
 

—1— 

 
 

 

 

常开大〔2016〕63 号  苏城院（常）〔2016〕45 号 
 

 
关于公布校本课程立项结果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校本课程立项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（常开大[2016]2 号 苏城院

（常）[2016]1 号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教务处于 2016 年 1 月份启动了校本课程立项工作，

经各二级学院的广泛发动和认真组织，共收到校本课程申报表 16 份，经二级学院初

审、教务处审核、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等环节，有 14 门课程予以立项建设。现将名

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

 

附件：校本课程立项名单 

 

   二○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

 

常州 开 放 大 学 办 公 室 
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办公室      2016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